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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黄埔海关关于关区内企业注册登记业务互联互通有关事项的通告 

 

       为适应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的需要，推进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根据黄埔海关企

业管理业务改革部署，将在本关区范围内启动企业注册登记业务互联互通改革，即在企业注

册登记业务环节取消各隶属单位之间业务办理限制，允许除报关企业外的其他企业自主选择

关区内任一隶属海关或办事处办理除注销业务外的企业注册、变更等业务。现将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允许办理互联互通业务的企业范围为除报关企业外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临时

注册登记单位等企业。  

 

       二、允许互联互通的企业注册登记业务种类范围为企业注销业务外的企业注册、变更、

证照打印等业务。  

 

       三、符合条件的企业，可自行选择黄埔关内任一现场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业务。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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